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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84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Nike球鞋壹雙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廖庭緯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11月12日13時56分許，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

司所經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

內，徒手拿取擺放於該賣場貨架上之Nike球鞋1雙（價值新

臺幣3,615元），並乘無人注意之際，以不明方式將防盜扣

環取下，再將上開球鞋塞入自己之斜背包內，未經結帳即將

上開球鞋攜離，以此方式竊取上開球鞋得逞。嗣因上開賣場

人員發覺遭竊報警處理，乃為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及被告廖

庭緯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

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

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

有證據能力；又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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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

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有證人

即家樂福賣場之安全人員王建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資

佐證（警卷第9至11頁，偵卷第227至228頁，本院卷第91至9

2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警卷第13至18頁，

偵卷第243至24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

（偵卷第21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偵卷第233至234頁）、員警各於113年8月7日、113年8月2

8日出具之報告（偵卷第241頁、第259頁）、證人王建智指

認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本院卷第95頁）在卷可稽，

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件事

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檢察官起訴時雖認被告將上開Nike球鞋留置於賣場內某處而

竊取未遂，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自承其將Nike球鞋攜離家

樂福賣場乙事（參本院卷第136頁、第140頁），顯已屬竊盜

既遂；起訴意旨就上開犯行論究被告竊盜未遂罪，自有未

洽，惟被告所為無論依審理結果或起訴法條均係犯竊盜罪，

僅行為態樣有既遂、未遂之分，自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

本院復已於審理時向被告告知上情（參本院卷第136頁），

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併此指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仍未能自制，又正值青

壯，猶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於假釋期間內再度隨意竊取他

人之物品，足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

對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造成危害，殊為不該，惟念被

告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手段尚

屬平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造成之損害，暨其

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入監前務農及做粗工，育有2個小孩

現由父母代為照顧（參本院卷第141頁）之智識程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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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Nike球鞋1雙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且未經尋獲

或發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

其價額。惟本件沒收，不影響於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

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

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惠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宜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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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Nike球鞋壹雙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廖庭緯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12日13時56分許，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所經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內，徒手拿取擺放於該賣場貨架上之Nike球鞋1雙（價值新臺幣3,615元），並乘無人注意之際，以不明方式將防盜扣環取下，再將上開球鞋塞入自己之斜背包內，未經結帳即將上開球鞋攜離，以此方式竊取上開球鞋得逞。嗣因上開賣場人員發覺遭竊報警處理，乃為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及被告廖庭緯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有證人即家樂福賣場之安全人員王建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資佐證（警卷第9至11頁，偵卷第227至228頁，本院卷第91至92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警卷第13至18頁，偵卷第243至24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偵卷第21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33至234頁）、員警各於113年8月7日、113年8月28日出具之報告（偵卷第241頁、第259頁）、證人王建智指認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本院卷第9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檢察官起訴時雖認被告將上開Nike球鞋留置於賣場內某處而竊取未遂，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自承其將Nike球鞋攜離家樂福賣場乙事（參本院卷第136頁、第140頁），顯已屬竊盜既遂；起訴意旨就上開犯行論究被告竊盜未遂罪，自有未洽，惟被告所為無論依審理結果或起訴法條均係犯竊盜罪，僅行為態樣有既遂、未遂之分，自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本院復已於審理時向被告告知上情（參本院卷第136頁），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併此指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仍未能自制，又正值青壯，猶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於假釋期間內再度隨意竊取他人之物品，足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造成危害，殊為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手段尚屬平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造成之損害，暨其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入監前務農及做粗工，育有2個小孩現由父母代為照顧（參本院卷第141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Nike球鞋1雙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且未經尋獲或發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本件沒收，不影響於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惠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宜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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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庭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84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Nike球鞋壹雙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
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廖庭緯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11月12日13時56分許，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
    司所經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內，徒
    手拿取擺放於該賣場貨架上之Nike球鞋1雙（價值新臺幣3,6
    15元），並乘無人注意之際，以不明方式將防盜扣環取下，
    再將上開球鞋塞入自己之斜背包內，未經結帳即將上開球鞋
    攜離，以此方式竊取上開球鞋得逞。嗣因上開賣場人員發覺
    遭竊報警處理，乃為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及被告廖
    庭緯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
    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
    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
    有證據能力；又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
    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
    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有證人
    即家樂福賣場之安全人員王建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資
    佐證（警卷第9至11頁，偵卷第227至228頁，本院卷第91至9
    2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警卷第13至18頁，
    偵卷第243至24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
    （偵卷第21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偵卷第233至234頁）、員警各於113年8月7日、113年8月28
    日出具之報告（偵卷第241頁、第259頁）、證人王建智指認
    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本院卷第95頁）在卷可稽，足
    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件事證
    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檢察官起訴時雖認被告將上開Nike球鞋留置於賣場內某處而
    竊取未遂，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自承其將Nike球鞋攜離家
    樂福賣場乙事（參本院卷第136頁、第140頁），顯已屬竊盜
    既遂；起訴意旨就上開犯行論究被告竊盜未遂罪，自有未洽
    ，惟被告所為無論依審理結果或起訴法條均係犯竊盜罪，僅
    行為態樣有既遂、未遂之分，自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本
    院復已於審理時向被告告知上情（參本院卷第136頁），無
    礙於被告之防禦，併此指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仍未能自制，又正值青壯
    ，猶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於假釋期間內再度隨意竊取他人
    之物品，足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
    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造成危害，殊為不該，惟念被告
    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手段尚屬
    平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造成之損害，暨其自
    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入監前務農及做粗工，育有2個小孩現
    由父母代為照顧（參本院卷第141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
    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Nike球鞋1雙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且未經尋獲
    或發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
    其價額。惟本件沒收，不影響於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
    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
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
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惠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宜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
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
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30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庭緯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88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廖庭緯竊盜，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未扣案之犯罪所得Nike球鞋壹雙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廖庭緯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12日13時56分許，在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所經營、位於臺南市○○區○○○路000號之家樂福賣場內，徒手拿取擺放於該賣場貨架上之Nike球鞋1雙（價值新臺幣3,615元），並乘無人注意之際，以不明方式將防盜扣環取下，再將上開球鞋塞入自己之斜背包內，未經結帳即將上開球鞋攜離，以此方式竊取上開球鞋得逞。嗣因上開賣場人員發覺遭竊報警處理，乃為警調閱監視器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家福股份有限公司臺南中正分公司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及被告廖庭緯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則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且有證人即家樂福賣場之安全人員王建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可資佐證（警卷第9至11頁，偵卷第227至228頁，本院卷第91至92頁），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警卷第13至18頁，偵卷第243至245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表（偵卷第213頁）、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偵卷第233至234頁）、員警各於113年8月7日、113年8月28日出具之報告（偵卷第241頁、第259頁）、證人王建智指認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本院卷第9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之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檢察官起訴時雖認被告將上開Nike球鞋留置於賣場內某處而竊取未遂，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已自承其將Nike球鞋攜離家樂福賣場乙事（參本院卷第136頁、第140頁），顯已屬竊盜既遂；起訴意旨就上開犯行論究被告竊盜未遂罪，自有未洽，惟被告所為無論依審理結果或起訴法條均係犯竊盜罪，僅行為態樣有既遂、未遂之分，自無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本院復已於審理時向被告告知上情（參本院卷第136頁），無礙於被告之防禦，併此指明。
　㈢爰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仍未能自制，又正值青壯，猶不思以正途獲取所需，於假釋期間內再度隨意竊取他人之物品，足見其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對社會治安及他人財產安全均造成危害，殊為不該，惟念被告犯後終能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不諱，犯罪時所採手段尚屬平和，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所造成之損害，暨其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入監前務農及做粗工，育有2個小孩現由父母代為照顧（參本院卷第141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四、被告竊得之Nike球鞋1雙為其所有之犯罪所得，且未經尋獲或發還，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時，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本件沒收，不影響於第三人對沒收標的之權利或因犯罪而得行使之債權，仍得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惠娟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盈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
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宜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6 　　日
附錄所犯法條：
刑法第320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